
連江縣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社會福利活動實施要點 

105年 2月 18日連民社字第 1050006720號函修正 

110年 1月 13日連衛社字第 1090013171號函修正 

 

一、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19條、第 20條。 

二、目的：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推展各項福利服務，協助政府照顧弱勢族群，推

展福利社區化活動，藉以增進社區居民健康，提昇生活品質，並以達成社

會福利社區化為目標。 

三、補助對象：本縣立案且會務健全、組織運作正常之社區發展協會。 

（一） 會務運作正常指經本局就上年度各社區是否有逾期未改選、是否依章

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並依規定檢送會議紀錄（含年

度預算、決算、上年度工作報告、新年度工作計畫等資料），報經公所

轉本局備查，如均符合規定即公告為通過會務認證之社區。 

（二） 未通過者，如經各鄉公所輔導後，召開相關會議或改選者，並將前開

會議紀錄（含年度預算、決算、上年度工作報告、新年度工作計畫）

等資料，報送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辦理申請補助。 

四、補助項目： 

（一） 優先補助項目： 

1. 婦女福利服務： 

﹙1﹚ 舉辦有關婦女福利服務活動、家庭暴力防治及性侵害犯罪防治宣

導及教育等活動暨辦理志工媽媽相關講習或活動。 

﹙2﹚ 舉辦親職教育講座或諮詢、婚姻諮商服務、婦女健檢等活動。 

﹙3﹚ 舉辦外籍配偶支持性服務講習或活動。 

2. 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 

﹙1﹚ 舉辦社區兒童臨托服務、兒童福利或保護宣導、家庭性親子福利

服務等活動。 

﹙2﹚ 舉辦青少年心理諮商講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宣導及青少年

各類研習或運動競賽。 

﹙3﹚ 舉辦兒童或青少年寒暑假各項研習活動。 

3. 老人福利服務： 

﹙1﹚ 舉辦獨居老人問安、訪視、關懷及居家服務。 

﹙2﹚ 舉辦老人進修課程、生涯規劃諮詢、志工訓練，老人健康醫療保

建服務(含健檢)或講座。 

﹙3﹚ 老人餐飲服務-長青食堂。 

4. 其他弱勢族群福利服務： 



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等各項福利服務活動。(可藉由讀書

會、座談會、研討會、專題演講、訪視調查、課業輔導等方式辦理)。 

5. 社區健康藝文展演服務：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或衛生福利部舉辦之社區民

俗育樂活動。 

（二） 一般補助項目： 

社區一般性活動(例如園藝、瑜珈、花道、舞蹈、烹飪、氣功、體育活

動、陶藝、紙雕、繪畫、書法及民俗節慶或研習活動等)但自強活動不

予補助。 

（三） 委託型計畫：近二年獲衛生福利部評鑑甲等獎或該縣市評鑑為甲等以

上獲有獎項。以上之社區發展協會，承辦全縣性社區研習或示範觀摩

活動，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 

五、補助金額： 

﹙一﹚ 優先補助項目：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5萬元。 

﹙二﹚ 一般補助項目：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3萬元。 

﹙三﹚ 各協會年度補助額度： 

1. 同一協會一般及優先補助項目合計，每年度最高補助 10 萬元(一

般補助項目每年不得超過三件)。 

2. 最近三年內曾獲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獲卓越

獎者，福利活動申請總額每一年度最高補助 20 萬元；獲優等者，

福利活動申請總額每一年度最高補助 15萬元，獲甲等者福利活動

申請總額每一年度最高補助 12 萬元。  

﹙四﹚ 跨協會聯合辦理活動，以社區數計算補助額度。 

六、申請應檢具申請表件： 

（一） 申請表（附件一）。 

（二） 計畫書（附件二）： 

1. 申請案應擬訂計畫書，計畫書內容包含計畫名稱、目的、主辦者者

及協辦單位、補助對象、時間（期程）、社區數或參加人數、活動內

容（流程）、預期效益。  

2. 舉辦社區交流觀摩活動，應於申請時檢附受觀摩社區之社區簡介及

社區特色（優點）及觀摩該社區之目的及交流重點等資料。 

（三） 經用概算表應含各項支出項目之單位、單價、數量、小計、自籌款 、

申請額度。 

（四） 如欲申請辦理研習、課程、訓練等聘請專家學者或講師，請檢附講

師資歷。 

七、申請時間：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計畫執行前 10日備文送鄉公所先行審核，彙

整後函報衛生福利局核定辦理，俾利審核及補助。 



八、成果陳報：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竣後 20日內，檢具成果報告書（附表 2）及支

出原始憑證，備文送鄉公所先行審核，彙整後函報衛生福利局核銷，執行結

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照數或按補助比率繳回縣庫。 

九、限制事項； 

（一）社區發展協會年度內未依章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或不配合政府施政措

施，不予補助。 

  （二）活動計畫未依計畫辦理活動、未依規定提報成果資料、經費支用不當

或衛生福利部、文建會等中央部會補助款逾年度尚未完成核銷手續

者，不得申請衛生福利局任何活動補助，衛生福利局亦不陳轉任何機關

(含衛生福利部)之補助款。 

（三）接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依計畫需要撙節開支，補助經費不得支用於自

強活動、旅遊、門票、餐費（便當除外）、購置制服、紀念品、摸彩品、

獎金、獎品與資本門（含建築及設備，如土地購置、營建工程、交通

及運輸設備、其他設備）等項目。 

（四）經衛生福利局核定之活動計畫未於當年度 12月 20日前函轉衛生福利局

核銷者，註銷原補助計畫。 

（五）受補助單位無法執行計畫時，應於當年度 11月 30日前陳報衛生福利局

備查，逾期未函報者不得申請下一年度之社區福利活動補助。 

十、其他規定： 

（一）申請補助之協會應備文送鄉公所先行審核，彙整後函報衛生福利局核

辦；非經鄉公所審核陳轉者，不予補助，平時並由鄉公所確實督導協

會舉辦各項活動。 

  （二）原定活動因故展期或變更原定計畫者，應於活動前陳報衛生福利局核

備，各申請案均由鄉公所暨衛生福利局建檔，俾利輔導與追蹤，衛生福

利局並將視需要隨時邀請鄉承辦人辦理活動及業務檢查。 

（三）接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費等涉及個人所得，

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四）各協會應多方運用社會資源暨建立「使用者付費原則」以補助社區人

力、財力之不足。 

十一、本實施要點奉核定後公佈實施。 



附表 1 

（申請單位全銜） 
***年度                計劃 

補助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代表人 

職稱姓名 
 

立(備)案字號 
【請檢附立案證書影本】 

 聯絡人 

職稱姓名 
 

統一編號 
＊務必填寫 

 

金融機構 

名稱帳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單位地址  

社區網址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活動類別及活動

期程 

□福利服務□文藝活動□體育活動□研習訓練□專題演講     

其他         

□單次性活動□持續性活動【請說明】           

服務對象 
□社區全體居民□老人□婦女□兒童□青少年□身心障礙者□單親

家庭□新移民家庭  其他                

活動目標 

(預期效益) 
 

活動內容概要  

   經費概算 經費概算表需含項目、數量、單價、總價、說明等項 

總經費  自籌經費額度  

申請縣府 

補助金額 
 

申請其他機關補

助金額及項目 
 

最近二年曾獲縣府補助 

計畫名稱及金額 
 



     補助參考事項 

1.本活動是否跨協會聯合辦理？□是，跨  個 □ 否 

2.社區幹部最近三年是否有參加社區發展工作相關研習訓

練？  □是 □ 否 

   鄉公所審核項目 

【本欄由鄉公所填寫】 

1.該會是否定期召開會員大會？  □是 □ 否 

2.該會是否定期召開理監事會？  □是 □ 否 

3.該會財務是否正常運作？      □是 □ 否 

4.該會應附文件是否符合規定？  □是 □ 否 

5.該會是否有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尚未核銷案？ 

   □是 □ 否 

6.該會最近三年內是否曾獲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獲獎？  □是 □ 否 

申請單位圖記  

 

 

 

 

 

 

 

 

 

 

 

 

 

 

 

 

 

 

 

 

 

 



附表 2   

  

 

 

 

（委辦單位全銜） 

 

辦理            計畫 
 

 

 

 

成果報告書 
 

 

 

 

 

 

 

 

 

 

 

報告日期： 

 

 

 

 

 

（委辦單位全銜） 

辦理                     成果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實施期間  實施地點  

實際支出

金額 
 

實際參與

活動人數 

男  

原預算金額  
預計參與

活動人數 
 女  

合計  

實際經費

分攤情形 
 

補助經費

結餘款 
 

附件 

※必備附件 

□文宣品    式    件。 

□活動照片      張。 

□原始支出憑證   冊   件。 

□經費報告表 

※其他附件 

□報導剪報影本     份。 

□其他（         ） 

鄉 公 所

審 核 意

見【請用

印】 

□執行成效良好 

□執行成效不佳 

□其他意見                           

□依補助項目用途支出 

□未依補助項目用途支出 

承辦人員：      

課長：            

機關單位主管： 

 



二、計畫實施情形： 

(一)計畫實施效益、特色及影響： 

 

 

 

 

 

 

 

 

 

 

(二)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三)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活動成果照片 

○○○○○ 提供 

 

地點：○○○○ 
說明： 

日期/時間： 

 

地點： 
說明： 

日期/時間： 
 

 

 

 

 

 



附件 1 

支出明細表 
活動議題：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名稱： 共 1頁 第 1 頁 

編號 項      目 金額 備註 

        

        

        

        

        

        

        

        

        

        

        

        

        

        

        

        

        

        

        

        

合             計 $0   

填表人                   會計   負責人或機關長官   

(以下欄位由南竿鄉公所核章)     

  承辦人   
單位 

主管 
  

機關 

長官 
  



粘 貼 憑 證 用 紙 

憑證號碼 預算科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經   手 監驗或證明 保   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 關 長 官 

 

 

 

    

憑     證     粘     貼     線 
 

單 據 清 單 

使用說明： 

 一、受補助單位團體或個人，請參照

本單將支出單據依次對齊粘貼，

如單據過小時則左邊可不對齊，

稍向左移，而將單據粘貼於左右

兩邊之中央，但上邊乃應對平粘

貼。以貼一張單據為原則，如兩

張以上單據粘貼一張時應加繕單

據清單。 

 二、本單僅貼主要單據，如有附件，

應註明張數，並將各項附件附於

本單之後。 

 三、單據較大者，應於報銷時依本單

據邊線尺寸，予以摺疊。 

 四、手戈、驗收人或證明人及主管，

均應於單據粘貼後於本單邊單粘

貼騎縫上簽單。 

 五、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詳加說

明。 

 六、有關單據內容應注意事項。詳見

經費結報須知各點。 

 七、影印本單使用時，大小請勿超過

270mm，寬 190mm 標準，並裝成

冊，連同費用結報明細表等辦結

報。 

 

編

號 
摘   要 

金      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合       計        

 



 

新聞（活動）標題  

新聞（活動）內文 

 

 

 

※字數以 1,000

字至 1,200字為

原則 

 

新聞（活動） 

預告照片 

※如無免附 

 

 

附件 2 



附件 3 

連江縣○○鄉○○○○○○協會 

○○○○活動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希望活動內容與安排能讓您有豐富的收穫。為使下一次活動更臻

完美，請您依本次活動感受提供寶貴建議，作為日後舉辦活動之參考，再次謝謝您！ 

填妥後請交與工作人員 

一、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13-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3. 您的職業：□學生    □軍公教   □服務業  □工商業   □自由業 

 □家管    □退休人員 □其他，請說明【            】 

4. 您的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其他【        】 

5. 您的居住地點：□         （市、鄉）□         村□其他           
 

二、滿意度調查 

（同意程度以 1 至 5 分標示，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請圈選適合的數字）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整體而言，我對本次活動非常滿意 5 4 3 2 1 

本次活動內容對我有幫助 5 4 3 2 1 

本次活動讓我收穫豐富 5 4 3 2 1 

我期待下次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5 4 3 2 1 

我會推薦社區朋友來參加類似的活動 5 4 3 2 1 

活動主題和內容相符 5 4 3 2 1 

主講者的整體表現佳 5 4 3 2 1 

活動流程順暢 5 4 3 2 1 

活動時間安排的適切性 5 4 3 2 1 

活動地點方便 5 4 3 2 1 

 

【背面尚有問題】 



三、開放性問題 

1. 本次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2. 本次活動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是：                                             

                                                                         

                                                                         

3. 我認為本次活動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4. 我希望下次舉辦活動的主題有：                                               

                                                                         

                                                                         

5. 其他意見與建議：                                                           

                                                                         

                                                                         

 

 

 

 

～謝謝您的參與～ 

 



附表 3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及人民團體辦理社會福利活動獎助經費基準表 

項

次 
項目 

單

位 

單價(新臺幣)

支給上限 
說明 

1 講師鐘點費 時 
依說明列表酌

予補助 

國內專家學者 支給上限 2,000 元 

實務經驗專家 支給上限 1,600 元 

與主辦機關(構)有

隸屬關係之人員 
支給上限 1,000 元 

1.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

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

支給。 

2. 本表所稱隸屬關係，指地方各機關

(構)，依組織法規所定上下從屬關係。 

3.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分鐘。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

減半支給。 

4. 涉及個人所得請依法辦理所得稅扣繳

事宜。 

2 場地租金 場 5,000 
以對外租用場地為限，場地若為單位自有

或公部門者 ，不予補助。 

3 材料費 人 500 
含教材、教具及材料等，檢附樣本照片或

圖檔核銷。 

4 食材費 人 
依說明列表酌

予補助 

南竿鄉、北竿鄉 支給上限 100元 

莒光鄉、東引鄉 支給上限 120元 

如申請辦理長青食堂及老人共餐者，適用

此標準。 

5 膳食費 人 100 

1. 上課時間未逾用餐時間不予補助。 

2. 工作人員申請膳食費標準： 

(1) 30 人以下課程及活動：2 名。 

(2) 30 人以上，未達 100 人以下課程

及活動：5名。 

6 茶點費 人 20  



7 保險費 場 5,000 

活動參與人員及志工所需保險費用，核銷

時請檢附保險費收據、保險單及保險證明

書。 

8 雜支 場 2,000 

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支用項目

包含文具、茶水、運費及辦理計畫活動其

他必要開只等。 

備註： 

一、受補助單位辦理活動，各項宣導資料應於適當位置標明「連江縣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基金補助」字樣並於核銷時檢附各宣傳資料、活動照片。 

二、本表為原則性補助基準，若補助項目未列其中，端視案件性質，覆實辦理。 

 


